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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夾簽制度研究



作者簡介

邊芸（1982 ～），女，漢族，陝西西安人，歷史學博士，現任青海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、碩

士生導師。2021 年入選青海省「崑崙英才．高端創新創業人才」拔尖人才，藏區歷史與多民族

繁榮發展研究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，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法制史和歷史教育。

提    要

夾簽，泛指清代中央各部院向皇帝呈交本章的附件。夾簽制度則特指在在罪至斬絞但「情

有可原」的以卑犯尊類服制命案中申請減等的特殊司法審判制度。

本文依據《大清律例》、五朝《大清會典》、《刑案匯覽》系列等清代史料文獻，從法律規定

和司法實踐兩個層面多維度考察清代服制命案中的夾簽制度。通過對保留至清末的 18 條夾簽條

例在各朝的修纂、移併、續纂、刪除等情況進行爬梳，將其發展過程劃分為乾隆朝的制度初創

時期、嘉慶朝至道光朝的發展定型時期、咸豐朝的收縮規範時期和同治朝至宣統朝的衰落覆亡

時期四個階段。同時，圍繞在可矜服制命案中夾簽適用的嚴格限制和情法考量進行了討論。 

清代夾簽制度的出現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，它受到中國古代傳統「慎刑」思想的影響，其

實質是國家統治的根本需要。作為清代「衡平司法」亦或「情理法」司法審判特徵的制度化表

現形式之一，在夾簽制度運行中也存在著專制皇權、中央各部勢力的博弈與衡平。夾簽制度與

清代社會的互動充滿內在張力，在為爭取「法外之仁」提供機會的同時，也使得服制法律可能

因此而受到更多的衝擊。從實施成效來看，夾簽制度並不能保證地方司法的「依法裁斷」，反而

催生了更多裁剪事實、移情就案的技術手段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夾簽制度的出現，的確為審視

刑事犯罪中的情理要素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申訴渠道和制度保障，其對情理的表達同樣值得當代

司法吸收借鑒。


